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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中服務學習活動說明 
 

一、 依據：臺北市教育局「基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服務學習』 

      採計規定」辦理。免試入學服務學習時數採計期間自七年級上學期至九年 

      級上學期（依學年度上下學期起迄月份計算，上學期為當年度 8月 1日至隔 

      年度 1月 31日；下學期為當年度 2月 1日至 7月 31日）止，連續 5學期選 

      3學期，此 3學期每學期完成 6小時，可得 4分，上限 12分。 

 

二、 基本必做之服務學習內容及時數採計認證方式 

（一）校內： 

    1.暑假及寒假返校打掃，共 3次。 

      a.實施對象：七年級學生(上、下學期)及八年級學生(上學期)。 

      b.核發時數：每次 2小時。 

    2.參與學校校慶活動(例如展演或園遊會辦理)、或是由學校規劃的服務學習與 

      活動。 

      a.實施對象：七年級學生及八年級學生。 

      b.核發時數：視當學期訓育組公佈規劃內容執行。 

（二）校外：以班級為單位規劃的服務學習活動。 

    1.內容︰參加由導師或任課教師或學務處訓育組安排之校外服務學習活動 (如創世

基金會)。 

    2.辦法︰ 

      a.各班自行設計的活動，須於辦理前一週至學務處訓育組提出申請，並附家 

        長同意書，經校長核可後始得進行活動。 

      b.參加訓育組安排之校外服務學習活動，以當學期訓育組公佈內容為主。 

      c.活動結束後，依實際服務時間由訓育組核發服務學習時數。 

         

重要！！！必完成！！！ 

七、八年級服務學習活動及時數積分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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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願額外服務學習時數採計認證方式 

（一）校內 

       1.各處室服務志工 

      a.實施對象：七年級及八年級學生 

      b.時間︰每週一～週五 12:35~13:05 

      c.核發時數︰每次 0.5小時 

    2.參加學校各處室單位安排之服務學習活動，活動結束後將服務相關證明送交至該

處室登錄。 

 

（二）校外︰個人利用課餘時間自行參加。 

    辦法︰個人自行參加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前，須先至學務處訓育組領取「臺北市立景

興國中服務學習申請單」，服務內容務必具體說明，填寫完申請單後，繳交至

訓育組進行審核。經訓育組「審核後」再至服務單位或機關進行服務。若未

事先申請及審核，則無法登入服務時數。完成服務後，取得服務單位或承辦

人之證明章記或是證書，返校後，將服務單位已核章之「臺北市立景興國中

服務學習申請單」或是服務證書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登錄，始完成服務時數

登記。 

    ★注意︰僅採計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法人、服務機關（構）辦理之服務學習活動。 

 

四、重要提醒︰ 

（一）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服務學習積分換算說明（依教育主管機 

關修訂公告為準） 

在學期間（前五學期），每人每學期服務至少 6小時（含），即可得到 4分； 

未滿 6小時，不給分，在學期間（前五學期）須累積至少 12分。 

（二）五專入學超額比序，服務學習積分換算，依教育主管機關修訂公告為準。 

 

 

 

 

 

 


